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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白皮書（草案）第 2次機關研商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年 7月 20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會議室 

參、會議主席：林組長秉勳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魏巧蓁 

伍、會議結論： 

    本次會議與會機關所提意見（詳如附件 1）納入國土白

皮書（草案）研訂參考，與會機關倘有補充意見請於文

到 2週內提供，俾一併納入。 

陸、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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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發言摘要（按發言順序） 

◎立法委員陳椒華國會辦公室 徐宛玲助理 

一、建議國土計畫及國土白皮書納入綠覆率相關論述，因

臺北市緯度偏北卻是全臺最熱區域，其次為臺中市、

高雄市，顯示嚴重都市化造成都會溫度升高，希望透

過國土白皮書資訊彙整及揭露功能，呈現 25年間都市

計畫區綠覆率之變化趨勢，建議未來全國國土計畫通

盤檢討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納入綠覆率議題。 

二、目前事業廢棄物處理方式多以焚化或掩埋方式處理，

產業園區新闢後，事業廢棄物相對增加，營建廢棄物

亦因都市更新而增加，建議完善環保設施與處理管道，

避免未來廢棄物處理量能不足。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農業、營建、醫療等產業所產生空、水、廢、毒等環境

污染，皆需有相關環保設施設置予以妥善處理，故衍

生環保設施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需求，然目前環

保設施用地卻逐漸減少，建議因應整體國土規劃及產

業持續發展保留環保設施用地。 

◎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一、第四章國土焦點議題（第 50頁）提及「全國國土計畫

跟直轄市、縣市的國土計畫應該要檢視環境敏感地區

包含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須納入土地使用指導

原則」之敘述，本局原則尊重。然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

範圍之劃設目的，係為土石流警戒發布之疏散及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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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依據，主要依災害防救法作為防災用途，該劃設

目的與土地開發相關規定並無關聯性。建議未來國土

空間規劃以相關圖資進行環境條件綜合評估時，不單

僅使用某一種圖資作為參考資料。 

二、第一章第二節我國自然環境變遷（第 4 頁）提及「氣

候變遷極端天氣加劇災害發生之頻率及規模，引發嚴

重國土破壞、水土資源流失與生態環境劣化問題」，本

段語意應是推論在氣候變遷影響下，未來臺灣可能會

面臨到的挑戰，然文字缺乏明確時態，恐被誤認為已

有嚴重國土破壞或水土流失疑慮，建議再釐清。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第二章第一節我國自然環境變遷（第 22頁）海域土

地利用之海域利用現況面積之文字論述與表 2-5 面

積統計表數值不一致，請再確認。 

二、簡報第 24頁闕漏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 

◎國家發展委員會（書面意見） 

一、第一章第一節國際空間規劃與治理趨勢，因提到國土

計畫與永續發展數項目標有關係，但未見具體內容，

建議加強國土計畫與永續發展目標的連結論述。 

二、第三章第三節我國社經環境變遷，有關都會區持續擴

大發展引用 99 年國土利用監測計畫資料且未含桃園

市，建議再酌。 

三、針對文字部分，修正意見如下： 

（一）第一章第三節引用本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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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請將文字更正為「中華民國人口推估」。 

（二）第三章第一節第二段，說明「闡述我國空間計畫自

國家（經濟）建設計畫、國土綜合開發計畫至區域

計畫…」，我國自 42 年起係實施一系列經濟建設

發展計畫，研擬、推動長期計畫或展望，以順應各

階段發展需要；自 80年起調整名稱為國家建設計

畫，至 102年開始調整為國家發展計畫，文字請配

合修正。 

（三）第三章第一節第二段「提升整體競爭力分別於民國

68、85及 99年公布全國性空間計畫」建請將文字

調整為「全國性國土空間規劃」。 

（四）第三章第一節第三段「又《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

草案 37 推動多年未能完成立法作業…」，其備註

欄文字請依照國土計畫法立法沿革說明修正為

「行政院 84年 5月 11日第 2430次會議，決議請

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3個月內研擬有關「國

土綜合開發計畫法」（草案），送請內政部參考辦理，

並請內政部主辦完成立法程序。」。 

◎交通部（書面意見） 

一、第一章「我國社經環境變遷」中人口成長與流動部分，

係採用國發會 2018 年至 2065 年人口推計資料，惟對

照第四章（第 50頁）計畫人口意義及目的採用年期為

105年至 150年，兩者年期不同，建議修正，又計畫人

口總數為 2,194.56 萬人（第 50頁），建議增加說明臺

灣 18縣市，更臻明確。 

二、第一章「都會區持續擴大發展」（第 8 頁），說明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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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都市化比例位居「五都」第二位，建議文字調整為

「六都」。 

三、第二章（第 30頁）交通用地面積變動之影響因素，其

中「蘇花高速公路」應修訂為「國道 5號高速公路」。 

四、第二章（第 33頁） 

（一）高雄港、安平商港部分土地現正辦理擴大都市計畫

中（目前功能分區擬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3

類），又國際商港以往多以擴大都市計畫辦理新生

地使用事宜；臺北港全港區及臺中港大部分土地

屬特定區計畫（港埠專用區）；另因應綠能政策之

基隆港周邊的協和電廠計畫（由台電公司依需求

與基隆市政府研議擴大都市計畫中），爰建議考量

商港及其周邊產業之擴大都市計畫土地需求。 

（二）建議文字調整為「為因應重大建設、產業發展需要、

配合風景區的劃定與都市發展之新訂都市計畫或

擴大都市計畫，亦增加都市土地面積，包括：8處

高鐵車站特定區、科學工業園區（臺南）、國際商

港（基隆、臺北、臺中、高雄及安平港）、大鵬灣

及大學城（新北三峽、高雄燕巢）等案。」。 

（三）建議文字調整為「特定專用區面積變動之影響因素，

主要為因應重大建設需要劃定特定專用區，如科

學工業園區特定區、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港埠專

用區等。」。 

四、第三章（第 44 頁），圖 3-1 空間計畫體系變遷圖，全

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已刻正進行

中，建議圖示更新至目前進度。 



6 
 

五、第五章（第 55頁） 文字誤繕建議調整 

（一）考量各區域確有共通性空間發展議題應一併規劃

考量，內政部後續將評估擬定都會區域或特定區

域計畫，且除由該部擬定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計

畫外。 

（二）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為三大類外，海洋資源地

區規劃涉及環境永續理念、對海洋資源的明智利

用及兼顧海洋保育的目標。 

◎科技部（書面意見、109 年 7 月 13 日部授中建字第

1090013803 號函） 

一、因「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自 107 年 6 月 6 日

起修正為「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爰建議如下： 

（一）第 8頁、第 33頁第 11行「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

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科學工業園區（臺南）」等

字句，建議修正為：「科學園區、科學園區設置管

理條例、科學園區（臺南）」。（另第 33頁第 20行

「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係該都市計畫名稱，建議

不必修正） 。 

（二）第 8頁之註釋 10建議加註「自 107年 6月 6日起

修正為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二、本部所轄各科學園區面積增減情形，請詳附表 1。 

◎教育部（109年 7月 10日臺教秘（一）字第 1090100313號函） 

一、有關「非都市土地特定專用區（大專院校）」、「非都市

土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面積增減情形，其原因（包含

當時法令、計畫或政策）及地點相關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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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大學校院校地面積涉及都市、非都市等土地，

該兩類土地增減變化之情形，因非屬本部權管，未

有相關統計資料。 

（二）本部自 106學年度起，於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

台（https://udb.moe.edu.tw/index）公布各校校

地面積，該資料提供參考。 

（三）有關大學設立基準係依本部「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

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

辦辦法」，其中第 6條校地面積，原則可開發使用

面積至少應有 5公頃，但正式學籍之學生總人數 3

千人以下之學校，校地面積得酌予降低。 

◎經濟部工業局（109年 7月 14日工地字第 10900704680號函） 

一、「大投資、大溫暖計畫」係行政院 95年通過之 2015經

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畫（2007-2009 年），

其中產業發展套案為營造優良的投資環境，讓廠商留

在臺灣繼續發展，協助民間企業解決土地、資金及勞

工等 3 項問題。套案提供之土地優惠涉本局業務部分

說明如下： 

（一）「釋出台糖公司土地」：由本局協助受理及審查。投

資後，推薦予台糖公司辦理出租作業提供產業使

用，後續依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區域計畫法相關規

定辦理。 

（二）「協助利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大投資」：由本局及地

方工業主管機關依「興辦工業人申請利用特定農

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

及用地處理方案」辦理，解決合法工廠擴展、增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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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通路或設置污染防治設備用地變更問題，受

理申請時間為 95年 9月 1日至 98年 12月 31日。 

二、次查行政院 109年 3月 4日院臺經字第 1090005167號

函核定「興辦工業人申請利用特定農業區之毗連非都

市土地擴展計畫及用地處理計畫」修正案，依前開計

畫核准擴展計畫家數以 100 家為上限，申請案受理至

110年 4月 30日止，但達核准家數 100家時，不再受

理。目前為申請受理階段，迄 109年 6月止已核准 18

件，各地方政府持續受理申請中。 

三、另查獎勵投資條例（49 年公布，80 年廢止）、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79年公布，99年廢止）及現行產業創新

條例（99年公布），皆有興辦工業人因擴展工業使用毗

連非都市土地之相關規定。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65條規

定，興辦工業人因擴展工業或設置污染防治設備，需

使用毗連之非都市土地時，其擴展計畫及用地面積，

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發給工業用地證

明書；倘貴署需前開使用地變更編定相關資料，宜洽

請地方政府提供。 

◎內政部民政司（109年 7月 8日內民司字第 1090232186號函） 

一、查前次會議議程附件及本部統計處公示資料，83年至

107年間，國內非都市土地殯葬用地由 83年 8,109 餘

公頃，至 91 年增加為 8,834 餘公頃，9 年間增加 724

餘公頃，其後再微幅增減至 107 年度 8,620 餘公頃，

16年間減少 214餘公頃，可能原因分析如下： 

（一）83年至 91年期間： 

1.殯儀館（自 85 年開始統計）及火化場分別增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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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及 4 處，上開設施使用土地面積（不分非都市

土地及都市計畫土地，以下同）合計較 83年增加

109.23 公頃。 

2.公墓減少121處，使用土地面積減少313.18公頃。 

3.骨灰（骸）存放設施增加 166處，該設施無使用土

地面積公示資料。 

4.此期間殯儀館、火化場及公墓土地面積合計較 83

年減少 203.95公頃，應可推估此期間非都市土地

殯葬用地面積增加與骨灰（骸）存放設施數量增加

有直接關係，至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數量增加，

則與本部及前臺灣省政府社會處 80 年起至 89 年

推動「端正社會風俗—改善喪葬設施及葬儀計畫」

第一、二期計畫，補助地方興（修）建納骨堂（塔）

286處有關。 

（二）91年後至 107年期間： 

1.殯儀館及火化場分別增加 22處及 7處，上開設施

使用土地面積合計較 91年增加 28.13公頃。 

2.公墓減少106處，使用土地面積減少702.67公頃。 

3.骨灰（骸）存放設施增加 182處，該設施無使用土

地面積公示資料。 

4.此期間本部雖有辦理殯葬設施系列補助計畫，惟

非都市土地殯葬用地面積仍持續減少，應與地方

政府積極辦理公墓土地整理轉型供非殯葬設施使

用有關。 

二、80年至 108年殯葬設施使用土地面積增減情形，請詳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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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地政司（書面意見） 

一、旨揭白皮書（草案）第 2 章第 2 節壹、一、區域計畫

「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其中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計畫面積 2,999,270 公頃」1 節

（第 24 頁），查上開引述之面積係包含國家公園區土

地（修正全國區域計畫第 18頁參照），是否應予扣除，

或應以本部 109 年統計年報公布之資料為準？建請釐

清。 

二、另本司已於 109年 5月 29日旨揭白皮書（草案）第 1

次機關研商會議中，就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部分

提出說明並於會後提供書面意見，作業單位已參酌修

正，併予敘明。 

◎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國土利用調查現況無廢棄物處理設施利用項目，後續

若有完成相關設施利用調查，可評估納入，另事業廢

棄物處理設施用地不足議題，將錄案請農業、醫療等

有關機關研議部門政策，國土計畫後續配合納入。 

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及國土綜合利用區位變遷分析，

建議儘可能了解各類用地流失區位及面積增減因素，

並納入技術報告補充說明： 

（一）林地農用、農地工廠之變化情形，請納入相關輔導

合法化之政策論述。 

（二）住宅使用之變化情形，請分別計算住宅使用位於建

築用地與農牧用地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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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都市土地管制農牧用地增加 50,000多公頃原因，

請有關單位提供具體意見參考。 

（四）倘國土白皮書公布前，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業已核定，建議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面積。 

三、簡報文字誤繕部分 

（一）第 11頁、第 14頁國土利用調查統計、第 15頁

國土綜合利用分析，兩者比例計算方式不同，請

補充說明計算方式意涵及特殊考量原因。 

（二）第 26頁，國土計畫法於 105 年「公告實施」，請

修正為「公布施行」。 

（三）第 29頁，請將「災害類性環境敏感地區」修正

為「災害類型環境敏感地區」。 

（四）第 33頁，原住民族委員會簡稱請修正為「原民

會」。 

（五）第 34頁，特定區域計畫非治理經營計畫性質，

係屬空間計畫，請再予釐清。 



科學園區 園區名稱
現行總面積

(ha)

原計畫都市

土地面積

(ha)

原計畫非都市

土地面積(ha)

設立依循法

規
設立政策目標 備註

新竹園區 685.73 685.73 0

1、民國60年代後期，勞力密集的輕工業為我國經濟發展奠下厚實的基礎，但加工區的成長漸漸碰到成本上揚的瓶頸。蔣經國先生深知

台灣經濟的發展勢必要邁入另一個階段，他接受國科會主委徐賢修「要促使台灣工業脫胎換骨，就必須發展現代化的工業能力，而設

立科學工業園區是最好的方法」的建議，民國65年9月2日蔣經國院長在行政院第1491會議中指示經濟部、教育部、國科會協力籌設科

學工業園區。                                                                2、創設目的：配合我國經濟發展需要，建立優

良之研究環境，促進高級技術之發展，使我國之工業技術更邁進一大步，成為高度發展國家。

3、新竹園區於67年取得第一期210公頃土地、72年取得二期第一批57公頃土地、74年取得第二期第二批115公頃土地、79年取得第三期

192公頃土地、87年取得坪埔營區24公頃土地、91年取得篤行營區27公頃土地、96年取得園區三,五路28公頃土地、109年取得寶山一期

32.73公頃土地。(註：行政院109年5月22日核定寶山二期擴建計畫，目辦理實質計畫作業中，計畫面積93.14公頃未計入現行總面積)

新竹縣政府70.5.20發布實施「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案」，全

區均為都市計畫範圍。

竹南園區 123 123 0

1、行政院第2218次會議通過「國家建設六年計畫」，其中科技之發展方向以發展重點科技、設置國家實驗室、建設新竹科學城、擴建

並新設科學園區為主，以達到科技發展重點突破，有效增進綜合效益之目標。

2、為達成「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目標，提昇產業水準，並因應國際高科技產業之蓬勃發展，高科技廠商對科學園區用地之需求大增，

新竹科學園區陸續擴充之三期用地不敷廠商之擴廠需求，而辦理本科學園區用地擴增。

3、地方政府為配合上開政策，並深切期望引進科學園區帶動地方產業發展與技術水準，乃提供多處用地供科學園區管理局評選，並經

「園區四期擴建用地委員會」於86年2月18日及同年5月19日兩次評選結果，選定銅鑼鄉九湖村之丘陵地與竹南鎮台糖公司畜產研究所

所屬土地，並報經行政院86年8月26日台八十六科38298號函原則同意選定竹南、銅鑼基地為新竹科學園區第四期擴建基地。

苗栗縣政府67.2.15發布實施「高速公路交流道頭份附近特定區計畫核定

案」、98.12.31發布實施「擬定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

主要計畫案」，全區均為都市計畫範圍。

銅鑼園區 350.05 0 350.05

1、行政院第2218次會議通過「國家建設六年計畫」，其中科技之發展方向以發展重點科技、設置國家實驗室、建設新竹科學城、擴建

並新設科學園區為主，以達到科技發展重點突破，有效增進綜合效益之目標。

2、為達成「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目標，提昇產業水準，並因應國際高科技產業之蓬勃發展，高科技廠商對科學園區用地之需求大增，

新竹科學園區陸續擴充之三期用地不敷廠商之擴廠需求，而辦理本科學園區用地擴增。

3、地方政府為配合上開政策，並深切期望引進科學園區帶動地方產業發展與技術水準，乃提供多處用地供科學園區管理局評選，並經

「園區四期擴建用地委員會」於86年2月18日及同年5月19日兩次評選結果，選定銅鑼鄉九湖村之丘陵地與竹南鎮台糖公司畜產研究所

所屬土地，並報經行政院86年8月26日台八十六科38298號函原則同意選定竹南、銅鑼基地為新竹科學園區第四期擴建基地。

龍潭園區 106.94 0 106.94

1、由於新竹科學園區擁有良好之科技發展及產業營運條件，國內科技大廠紛紛表達高度之擴廠與進駐意願，惟新竹科學園區可供設廠

之園區事業專用區用地有限，無法因應眾多廠商之進駐需求。

2、廣輝公司於92年3月主動致函行政院請求需新竹以北大面積土地以供其於93年2月起陸續動工興建3座TFT-LCD廠及2座次世代液晶面

板廠，續於民國92年8月6日於經濟部工業局人員陪同下，拜訪竹科管理局，提出用地面積50公頃以上之設廠需求。

3、經竹科管理局函詢經濟部工業局查明位於新竹以北地區是否尚有已開發之工業區，並請廣公司就「銅鑼基地」優先評估，經工業局

函復：目前除「宜蘭利澤工業區」尚有工業用地及開發中之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外，其餘均已售罄，並建議為及時因應科技廠商進駐設

廠之迫切需要性，研議納入桃園龍潭科技工業園區土地，作為新竹科學園區擴建用地。

4、廣輝公司再評估「銅鑼基地」及「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因用地坵塊面積較小，無法符合面板廠生產使用需要；另「宜蘭利澤工業

區」距新竹較遠，又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之規定，科學園區具有「單一窗口」之服務機制，可提供園區廠商各項業務申

辦之快速便利的服務，有效縮短設廠時程，減省廠商奔波及協調過程，並期藉由科管局行政效率及管理經驗，特建議將桃園龍潭科技

工業園區比照科學園區開發模式，提昇由國科會主辦，經採納廣輝公司建議，乃陳報行政院將桃園龍潭科技工業園區納入科學園區，

並經行政院93年1月28日院臺科字第0930081266號函同意。

宜蘭園區 70.8 43.83 26.97

1、為因應全球景氣持續復甦，高科技廠商用地需求申請日增及潛在投資案的不斷增加，且竹南、生醫、銅鑼及龍潭等園區用地均經規

劃提供特定產業使用，確有於北部地區尋找適當地點新闢或擴建科學園區之需要。

2、竹科管理局委託研究東台灣設置科學園區可行性案結論，對於宜蘭縣具潛力發展與地方特性結合之科技產業園區，均持正面態度；

另宜蘭縣政府爭取設置中央主導型科學園區之意願主動積極。

3、竹科管理局於93年2月25日陳報國科會，建請考量將宜蘭縣政府所建議之各基地納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或擴建之備選基地；國科會

即以93年2月27日函報行政院，案經行政院93年3月16日函復：基於政府推動綠色矽島之目標，政策上原則同意。

4、宜蘭園區籌設計畫報經行政院94年5月16日院臺科字第0940018090 號函核定。

宜蘭縣政府96.11.22發布實施「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宜蘭園區宜蘭城南基地）案、96.11.22發布實施「變更宜蘭縣政中心地區

都市計畫（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宜蘭城南基地）」案，部分土地屬

都市計畫範圍。

新竹生醫園

區
38.1 38.1 0

1、依據國家生技產業推動策略「加強產業育成」之政策指示，新竹生物醫學園區之產業標的將著重在「高階醫療器材」及「新藥研

發」之產業育成及發展規劃。                                                     2、新竹生物醫學園區以「研發中心」、

「育成中心」、「園區醫院」等三大中心的磁吸及研發資源之共享，積極引進國際知名的生醫產業與研究單位，並結合新竹科學園區

與ICT產業優勢，產生聚落效應，著重建立創新技術價值確認與產業化加值的平台，做為帶動我國生技產業發展的先導園區。

3、新竹生醫園區計畫報經行政院92年3月28日院臺科字第0920012142號函核定。

新竹縣政府107.12.21發布實施「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全區均為都市計畫範圍。

一期 91.9.23 192.72 139.85

「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科技政策有關規劃推動新設園區部分）（89 年 12 月，行政院第 2714 次會議通過，行政院經建會彙編）中

，業就「綠色矽島」的規劃訂定相關願景如下：

1. 於適當地點設置核心園區，並建設鄰近衛星園區，形成高科技產業聚落。

2. 配合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及交通建設，相連成網，建立科技島之架構，適時推動中部科學園區之籌設。

二期 93.1.30 37.28 44.55
台中基地可供設廠之園區事業專用區用地有限，無法因應眾多廠商之進駐需求。爰此，為即時因應科技廠商進駐台中基地設廠之迫切

需要性納入台中基地東、西側兩側及南側毗鄰土地，作為第二期發展區。

台中園區 465.94

竹科

科技部所轄各科學園區面積增減情形表

103.6.24台中市政府發布實施「擬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

計畫案」，全區均為都市計畫範圍。

92.3.28

94.5.16

科學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

新設或擴建核准設立

時間(籌設計畫通過)

65.9.2

86.8.26

86.8.26

93.1.28

附表1



擴建 101.7.16 53.08 0
基於厚植國內積體電路產業基礎技術、協助積體電路產業根留台灣，確保台灣在積體電路產業領先地位以及創造就業機會等考量，爰

提出本次擴建計畫，以引進積體電路及上下游相關產業為主，並以精密機械產業為輔。

虎尾園區 96.11 0 96.52

「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科技政策有關規劃推動新設園區部分）（89 年 12 月，行政院第 2714 次會議通過，行政院經建會彙編）中

，業就「綠色矽島」的規劃訂定相關願景如下：

1. 於適當地點設置核心園區，並建設鄰近衛星園區，形成高科技產業聚落。

2. 配合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及交通建設，相連成網，建立科技島之架構，適時推動中部科學園區之籌設。

后里基地 94.6.27 35.48 99.16

七星基地 95.1.3 0 111.63

中興園區 36.58 261.5 0

1.因民國88年省府組織精簡後，臺灣省政府原有在中興新村的行政機能與業務，隨著組織調整與合併而大幅減少，加上九二一地震時

車籠埔斷層通過中興新村東側，引發規模強大的災害，使得本區之行政機能逐漸消退，喪失既有的都市活力，就業人口也快速流失，

亦因此嚴重影響地方的經濟活動。

2.97年政府提出「愛台12建設」，宣示中興新村發展為文化創意及高等研究園區之政策方向。

107.1.5行政院核定「中興園區籌設計畫(第二次修正)」，園區面積縮減為

36.58公頃。

二林園區 631.04 0 631.1
為了持續滿足高科技廠商進駐中部地區之迫切需求，持續擴大中部區域既有科技產業群聚規模，加速中部區域產業轉型升級腳步，國

科會乃透過公開評選方式，遴選彰化二林基地做為中科第四期擴建區。

一期 84.5.11 0 638.49
配合行政院「振興經濟方案」計畫，於台南縣新市、善化間台糖公司道爺與善化農場籌設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由國科會負責設置開發

供高科技產業發展用地，以平衡區域發展及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為目標。

二期 90.9.19 0 400.16

台南科學園區自民國84年奉行政院核定設置以來，已引進多家高科技廠商進駐，原638公頃園區範圍所規劃之建廠用地已不敷園區未來

之發展需求，為配合台南園區既有產業規模擴充及政府推動新興產業發展之政策指導，以及促使園區與週邊土地能有序漸進發展，提

供科學園區相關服務設施，並促進園區生活圈之合理發展。

於91.11將南科一二期併納入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範圍內

辦理中
擴建

(三期)
109.4.24 92.24 0

行政院107年7月3日「加速投資臺灣專案會議」第12次會議略以「至2030年尚有600公頃科學園區之額外用地需求，加以地方產業發展

亦有急迫需要，顯見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之擴充有其必要，由科技部負責推動」；且因應美中貿易爭端，行政院亦於108年6月25日核定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顯見用地需求急迫。依相關作業之評估指標及「新設(含擴建)科學園區政策評估說明書」，評估未來

產業發展需求，檢視南科台南園區周邊範圍，研提台南園區擴建計畫。

刻正辦理實質規劃及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566.98 路竹 90.4.6 0 571.12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自民國84年開發以來，已無足夠建廠用地可供業者建廠所需，故予以開發提供相關廠商建廠所需用地，期望藉園區

的開發，結合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形成南部高科技產業聚落，以與新竹科學園區成為台灣南北兩大高科技產業聚落，加速台灣高科技產

業發展，強化產業競爭力。

辦理中 橋頭 108.12.6 262.39 0

為配合產業需求及促進加速投資政策，經行政院107年7月3日「加速投資臺灣專案會議」第12次會議指示高雄橋頭新市鎮開發為科學園

區有其必要，爰依相關作業之評估指標及「新設(含擴建)科學園區政策評估說明書」之內容，就南科發展歷程，科技產業發展趨勢為

基礎，評估未來產業發展需求，並檢視高雄新市鎮之環境條件，評估綜整可行性，納入高雄新市鎮計畫規劃。

位於營建署辦理之「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中，於108.10.29經內政部都

委會第956次會議審定，目前由高雄市政府辦理區段徵收作業中。

南科

台南園區

高雄園區

1043.15

科學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

科學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

91.9.23

98.11.19

中科

后里園區

255.67

(另含聯絡

道面積)

97.11.6

國際科技大廠之設廠需求不斷提高，且積極向國科會與中科籌備處協商需用土地。因此，乃就區位條件、廠商需求、土地取得及土地

利用可行性評估後，報請國科會立案，以台中縣后里鄉后里農場、七星農場及其周邊土地，作為中科第三期發展區擴建範圍，以即時

因應高科技廠商進駐大台中地區之迫切需要性。



80 年至 108 年殯葬設施使用土地面積增減比較表

年度 
非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及都市計畫土地 

殯葬用地 
(公頃) 

公墓土地 
(公頃) 

殯儀館土地 
(公頃) 

火化場土地 
(公頃) 

80 7,976.86 - - - 
81 8,006.15 - - - 
82 8,044.82 10,470.22 - 8.42 
83 8,109.43 10,359.29 - 1.56 
84 8,174.77 10,081.37 - 1.63 
85 8,347.11 11,312.09 16.51 2.32 
86 8,342.84 10,547.17 16.85 2.94 
87 8,450.83 10,550.13 19.31 2.94 
88 8,375.42 9,884.40 36.76 3.12 
89 8,629.00 11,392.25 60.34 10.86 
90 8,669.44 10,132.85 99.35 23.13 
91 8,834.31 10,046.11 97.84 29.46 
92 8,777.22 10,462.90 63.84 28.17 
93 8,739.73 9,595.46 60.34 40.61 
94 8,808.52 9,658.29 59.85 42.43 
95 8,819.56 9,681.52 97.35 46.31 
96 8,823.72 9,591.15 100.84 45.21 
97 8,808.63 9,528.83 100.84 45.15 
98 8,781.48 9,564.35 102.82 43.26 
99 8,774.39 9,547.70 106.51 43.28 

100 8,795.53 9,617.13 111.21 41.03 
101 8,799.55 9,539.84 112.22 40.75 
102 8,812.34 9,490.33 115.26 40.85 
103 8,776.34 9,487.35 108.41 43.05 
104 8,788.96 9,409.39 109.22 43.05 
105 8,750.11 9,425.03 110.55 43.05 
106 8,694.87 9,383.03 111.42 43.88 
107 8,619.51 9,343.44 112.19 43.24 
108 8,628.74 9,329.05 119.95 43.01 

8628.74 9329.05 119.95 43.01
8619.51 9343.44 112.19 43.24
8694.87 9383.03 111.42 43.88
8750.11 9425.03 110.55 43.05
8788.96 9409.39 109.22 43.05
8776.34 9487.35 108.41 43.05
8812.34 9490.33 115.26 40.85
8799.55 9539.84 112.22 40.75
8795.53 9617.13 111.21 41.03
8774.39 9547.7 106.51 43.28
8781.48 9564.35 102.82 43.26
8808.63 9528.83 100.84 45.15
8823.72 9591.15 100.84 45.21
8819.56 9681.52 97.35 46.31
8808.52 9658.29 59.85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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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面積及殯葬設施使用概況公示資料 

附表2










